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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新北市教申（六）字第 109022號 

申訴人：○○○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年○月○日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服務學校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○國民小學退休教師 

住居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原措施機關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申訴事由：平時考核懲處及申請政府資訊公開事件 

 

本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決定如下： 

 

主文 

請求閱覽卷宗之部分：申訴不受理；請求撤銷申誡 1次之部分：申訴駁回。 

 

事實 

一、 緣申訴人原任職於○○○○○○國民小學（下稱原措施學校）。本件申訴

之原因事實乃於民國（下同）108年○月○日第 3、4節申訴人上國語課時，

原措施學校某生因上課發出聲響干擾申訴人授課，申訴人先請該生至其後

方站立反省聽課，惟該生仍於申訴人後方發出怪聲，申請人再請該生站於

教室後門之後方聽課，該名學生仍繼續干擾申訴人授課，申訴人遂用腳踢

（踹）門，門板因而撞及該生頭部，該生又因身體失去平衡致撞到牆壁（下

稱系爭管教事件）。翌日該生由其家長陪同，至教務處要求處理上開系爭

管教事件，後由原措施學校教務、學務主任協助處理。申訴人於處理過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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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表露歉意，該生家長亦自述該生常帶給申訴人困擾，亦感謝申請人之包

容，於徵詢該生意見後，願意原諒申訴人過當之行為，惟該生表示有頭痛

情形，故其家長仍保留後續追訴之權利。 

二、 嗣原措施學校仍於 108年○月○日收到新北政府教育局（下稱教育局）傳

來「新北市政府人民陳情案件（通知單）」，陳情內容指稱申訴人疑似於上

週上課期間叫一位男同學罰站在教室門後面，怒罵學生後用腳踹門，因而

疑似造成該位同學驚嚇又被門板撞到，同學因此後仰跌倒，致後腦又撞到

牆壁，事後又想規避間接體罰之事實，告訴全班學生說那是門撞到學生，

與他無關，要學生幫他作證等情，教育局並請原措施學校妥處查明，並敘

明處理流程後回報。 

三、 原措施學校於收受前揭陳情案件通知單後，於 108年○月○日上午 9時將

上開陳情摘要內容通知申訴人，請申訴人於同日完成說明書後送學務處，

申訴人竟回覆：「請以行文方式，得以回覆」。原措施學校則另以 108年○

月○日○○○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函請申訴人就其疑似不當

體罰之被陳情案件於 108 年○月○日 10 時前說明並送原措施學校學務處

辦理，申訴人回覆意旨則略以：「學生家長於○月○日到校申請申訴，教

務、學務主任要求陪同說明，當天家長已撤回申請申訴，為學務、教務主

任所明知，且前述均為虛偽不實，也為學務主任所明知，故請明查。」云

云，並未對管教行為本身有任何具體回應。 

四、 嗣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108年○月○日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請原

措施學校詳為調查上揭管教事件之始末，故原措施學校於 108 年○月○

日、108 年○月○日兩度發函申訴人，促其配合訪談，然申訴人除要求原

措施學校提供陳情民眾個人資料及詳細陳情內容外，並兩度拒絕接受訪

談，原措施學校調查小組即參照 108年○月○日上午被行為人某生、其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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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、協處主任等人之陳述、紀錄作為認定之基礎，認定申訴人確有管教行

為失當之處，並將調查報告報教育局核處。嗣經教育局於 108年○月○日

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復，請原措施學校召開考核會議處理申訴人不

當對待學生情事。最終，原措施學校於 109年○月○日召開教師成績考核

會審議申訴人不當管教事件，並決議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

核辦法第 6條第 1項第 6款第 7目「教學、訓輔行為失當，有損學生學習

權益」核予申訴人申誡 1次，並經教育局同意核定後，原措施學校遂以 109

年○月○日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送達申訴人。 

五、 申訴人不服前揭申誡 1次之措施，於 109年○月○日提起本件申訴，其申

訴意旨略以： 

(一) 原措施學校所為對申訴人申誡 1 次之措施其事由以教學、訓輔行為失

當，有損學生學習權益，不知是損及哪位學生？其何學習權益受損？又

所據為何？申訴人並質疑原措施學校未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

成績考核辦法（下稱成績考核辦法）第 20 條第 2 項之規定覈實調查事

實及證據。 

(二) 申訴人另於 109年○月○日向原措施學校提出申請閱覽、撤銷、確認書，

申請閱覽本件申誡 1次之全案卷宗，並撤銷、塗銷申誡 1次之措施，並

確認原措施學校有違反聘約之不法，迄今未獲原措施學校函復。另依個

人資料保護法第 10 條、第 11 條、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1 款等

法律規定，聲明：「記申誡 1 次之措施應予撤銷、塗銷，並應同意申訴

人閱覽原措施卷宗」。 

六、 原措施學校答辯意旨略以： 

(一) 申訴人申請閱覽本件申誡 1次全案卷宗部分，原措施學校已於 109年○

月○日函知申請人，就得提供閱覽部分可向原措施學校承辦人聯絡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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擇日到校閱覽。 

(二) 申訴人於上課期間，明知該生站於教室後門後方，卻用腳踢（踹）該後

門，致該生跌倒， 頭部撞到牆面而有不適情形，況且該生家長為此翌

日到校要求學校說明，申訴人於考核會議陳述意見時，陳述其所為行為

致家長有所顧慮及生氣，其做了不良示範等語，足見申訴人確有該失當

行為之事實。另本件為民眾陳情教育局之案件，局方亦交辦原措施學校

查明事實後妥處。經本校查明事實，並經考核會對申訴人行為所為申誡

1 次之決議，並非單憑學生有無受傷為認定標準，而係以教師訓輔行為

有無不（失）當來認定，至於陳情案係由家長抑或民眾所提出，亦非原

措施學校認定事實所應考量之範園。申訴人行為符合教師成績考核辦法

相關懲處規定，考核會決議及本校所為處分並無違法。並聲明：「申訴

人之申訴無理由，請依法予以駁回」。 

 

理由 

一、 本件所涉相關法令規定如下： 

(一) 教師法（舊）第 29條第 1項規定：「教師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

關其個人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其權益者，得向各級教師申訴

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。」；現行教師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教師對

學校或主管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益

者，得向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、再申訴。」。 

(二) 現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下稱評議準則）第 3條規定：

「教師對學校或主管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

其權益者，得提起申訴、再申訴。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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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現行評議準則第 29條第 1項規定：「申訴無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駁回之

評議決定。」。 

(四) 現行評議準則第 25條第 4款規定：「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

不受理之評議決定：……四、原措施已不存在或申訴已無實益。」。 

二、 經查，本件之爭點厥為：申訴人本件申訴之提起，主張閱覽卷宗之部分有

無理由？實體上主張應撤銷原措施有無理由？ 

(一) 查，申訴人本件申訴書送達本會之日期為 109 年○月○日；本件申誡 1

次之措施為 109年○月○日，均為現行教師法施行前，故依「實體從舊、

程序從新」之法理，本件適用教師法部分，適用舊法，而適用教師申訴

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之部分，適用新法。然經本會比對後，就本

件申訴人所提之申訴標的，無論實體法或程序法、新法或舊法，均僅為

法條條號或文字細部修正，於申訴人之權益並無實質影響，先予敘明。 

(二) 次查，申訴人雖請求閱覽與系爭申誡 1次有關之全部卷宗，並於申訴書

中表明直至申訴前均未獲原措施學校任何回應云云。然於至本件申訴評

議前，原措施學校已於 109年○月○日○○○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號函函知申訴人得向原措施學校各業務承辦人電話聯繫確定閱覽

時間、地點，並於系爭函文中具體表明得閱覽之範圍並敘明其法令依據

及理由，故就申訴人之閱卷權已給予相當程度之保障，是故申訴人此部

分之申訴已獲滿足而無實益，依評議準則第 25 條第 4 款之規定，應為

不受理之評議決定。 

(三) 再查，申訴人於申訴書中固質疑「不知損及何學生之何種學習權益」云

云。惟查，學生之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，國家

本應予保障，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，此一宗旨亦以法律明

訂於教育基本法第 8條第 2項，教育部並訂有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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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可資參照。申訴人於系爭管教事件發生後，先遭該學

生家長到校申訴反應，請校方處置，又遭到民眾陳情，復經教育局透由

原措施學校轉知申訴人，故申訴人對此節實難諉為不知，縱申訴人於校

內程序中屢次要求原措施學校需以特定之方式對其告知、拒絕配合原措

施學校合法之調查、訪談，然申訴人踹門致使門板撞擊該生，並使該生

失去平衡跌倒再撞擊牆壁一事，顯涉及不當管教，甚至達到違法體罰之

程度，業經原措施學校調查小組參照申訴人以外之其餘陳述與事證認定

在案，且調查程序中亦未見重大明顯之瑕疵，故原措施學校認定申訴人

前揭管教行為確有不當，應足採信。 

(四) 至於原措施學校於 109年○月○日就本件召開考核會前，申訴人以書面

表達因申訴人與某特定委員有訴訟關係故申請迴避該委員一節，經審視

該次考核會之會議記錄，會中就該委員是否需要迴避一節，已進行說明

及討論，並經投票決議該委員無庸迴避，且申訴人與該委員間有訴訟關

係亦非法定應迴避之事由，申訴人復未具體指明依據何法令該委員必須

迴避，故本會對於原措施學校考核會基於教師專業與自治之決定，予以

尊重。 

(五) 末查，申訴人另質疑原措施學校未依成績考核辦法覈實調查事實及證據

云云。然審酌本件管教事件於校內程序進行時，申訴人除於最初學生家

長至校反應處理時，坦承確有不當行為，遭人陳情後即屢屢拒絕配合調

查、訪談，至考核會時申訴人到場陳述時亦卻又自承「我那天真的動氣，

就踢了一下門」、「家長生氣質問說老師踹門，我回答是踢門」、「我做不

良示範」等情，足認原措施學校就本事件所為之調查結果，即申訴人因

情緒失控所為踢（踹）門致門板撞擊學生頭部，進而使學生撞到牆壁一

節，已構成不當管教，應屬可信，至於申訴人於校內程序中因不配合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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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致調查小組綜整其餘事證而為對申訴人不利之判斷，其不利益自應

由申訴人承擔，而原措施學校所為懲處，亦僅為成績考核辦法懲處中最

輕之申誡 1次，亦與比例原則無違，故申訴人此部分申訴亦無理由，應

予駁回。 

(六)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其餘主張或陳述，核與評議決定無影響，爰不逐一

指駁，併此敘明。 

三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案為一部不受理、一部無理由，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

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5條第 4款及第 29條第 1項之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0 月 3 0 日 

如不服本評議書決定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 30 日內 

向「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
